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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做好2024年度全国三八红旗手标兵、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三八红旗集体、全国巾帼文明岗评选推荐工作的通知

各州市妇联，省直机关妇工委，各团体会员单位: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妇女儿童和妇联工作、关于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的重要论述，特别是在同全国妇联新一届领导班子成员集体谈话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表彰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取得优异成绩的先进典型，激励广大妇女跟党奋进新征程、巾帼建功新时代，根据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办公室的批复要求，按照《全国三八红旗手标兵、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三八红旗集体、全国巾帼文明岗评选表彰工作暂行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全国妇联办公厅下发《关于开展2024年度全国三八红旗手标兵、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三八红旗集体、全国巾帼文明岗评选活动的通知》（妇厅字〔2024〕40号），为做好我省推荐工作，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评选周期及名额
评选周期为一年一次。评选名额为全国三八红旗手标兵1名，全国三八红旗手16名，全国三八红旗集体12个，全国巾帼文明岗15个。
    二、评选条件及奖励方式
（一）评选条件

参评全国三八红旗手标兵、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三八红旗集体、全国巾帼文明岗的人员和单位须符合《办法》所列基本条件，并具备以下评选条件：

1.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

2.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重点推荐在高质量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社会治理、文化强国、美丽中国建设、民族团结、对外交往等方面，立足本职、努力拼搏、争创一流、无私奉献，创造非凡业绩、作出重要贡献的优秀女性（女性群体）。

3.注重面向基层一线，副司局级或者相当于副司局级及以上的干部和单位不参评。在事业单位担任领导职务并在教学、科研等方面作出特殊贡献的专家和学术带头人，可按科研人员推荐(特殊贡献是指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或获得过国家级奖励)。

（二）奖励方式

全国妇联向全国三八红旗手标兵颁发奖章、奖杯、证书，发放一次性奖金（1万元）；向全国三八红旗手颁发奖章、证书；向全国三八红旗集体、全国巾帼文明岗颁发奖牌、证书。
    三、推荐工作
（一）全国三八红旗手标兵候选人推荐

由省妇联在全省范围内择优确定推荐对象，再按组织推荐程序报送相关材料。
(二）组织推荐

1.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三八红旗集体、全国巾帼文明岗为差额评选。

2.各州市妇联，省直机关妇工委，各团体会员单位作为推荐组织单位。各推荐组织单位要严格按照《办法》要求，做好参评候选人（集体、岗）的推荐审查工作，推荐不少于1名全国三八红旗手作为参评候选人，不少于1个全国三八红旗集体作为参评候选集体，不少于1个全国巾帼文明岗作为参评候选团组。

3.推荐对象由所在单位民主推荐产生，并在推荐对象所在单位进行不少于5个工作日公示。各推荐组织单位对拟推荐对象严格进行资格审查，并进行不少于5个工作日的公示。

4.全国三八红旗集体和全国巾帼文明岗不得重复推荐；各推荐组织单位严格控制处级推荐比例，按照全国妇联通知要求，云南省推荐处级干部、企业家原则上分别不超过1人，妇联系统干部（单位）原则上不超过1人（1个）。

（三）社会化推荐

参加社会化推荐全国三八红旗手的个人，以单位推荐、他人举荐、本人自荐的方式，自行通过“全国三八红旗手信息管理系统”的社会化推荐平台进行申报(平台开启时间和要求将通过网络公开发布)。推荐方式等可通过“云南女声”微信公众号12月24日文章查看。
    四、时间安排
（一）组织推荐

1.2025年1月10日前，由各推荐组织单位在各参评对象所在单位民主推荐、公示的基础上，严格进行资格审查，按照要求填报候选人(集体)登记表报送省妇联，可另附详细事迹材料一并报送。申报全国三八红旗手标兵、红旗手（集体）电子版、纸质材料报送至云南省妇联宣传部；申报全国巾帼文明岗电子版、纸质材料报送至云南省妇联妇女发展部。

2.各推荐组织单位要严格按照评选条件和推荐程序，从严掌握评选标准，对拟推荐人选和单位政治表现和资格条件进行严格审查，并出具书面证明材料和评前报告，经审核确认无异议后，在本单位（系统）或推荐组织单位进行不少于5个工作日公示，广泛听取群众意见，确保推荐工作公开、公平、公正。
3.2025年1月13日前，省妇联在各州市、各单位组织推荐的基础上，根据《全国三八红旗手标兵、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三八红旗集体、全国巾帼文明岗评选表彰工作暂行办法》的要求,组织召开评审会，以差额评审的方式确定我省全国三八红旗手标兵、全国三八红旗手（集体）、全国巾帼文明岗拟推荐对象。

4.2025年1月20日前，省妇联对拟推荐对象进行资格审查后，在云南妇女网或“云南女声”微信公众号上进行不少于5个工作日的公示，广泛听取群众意见。

5.经省级公示无异议后，由省妇联统一向全国妇联推荐。
（二）社会化推荐

征集时间截止到2025年1月20日。参评人员自行登录“全国三八红旗手社会化信息申报系统”进行网上填报。社会化推荐候选人的审核、公示等事宜另行通知。

所需材料及报送要求见附件1，其它表格模版见附件2—8。
    五、工作要求

（一）要认真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关于评选表彰工作的有关精神，坚持公平公正公开，真正把各行业各领域中优秀典型推选出来。要创新工作方式，发动群众广泛参与，加强社会化推荐的宣传，扩大评选工作的知晓率和覆盖面。

（二）要严把“入口关”，严格按照评选条件和推荐程序，确保各环节责任明晰、落实到位。要畅通“出口关”，各推荐组织单位要认真落实评前报告制度，在提交本年度推荐人选报告的同时，也要提交本地区、本系统以往年度获评人员是否有违法犯罪等不适合保留称号的情况报告，对不适合保留称号的及时履行撤销程序。

（三）各推荐组织单位认真履行监督责任，推荐单位和被推荐对象要主动接受纪检监察部门的监督，加强社会舆论和媒体监督，确保评选工作公平公正。

（四）要把推荐工作与先进典型宣传结合起来，协同主流媒体和新媒体，依托妇联系统全媒体平台，大力宣传报道先进典型的突出贡献和精神风范，以榜样引领带动广大妇女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巾帼智慧和力量。
申报全国三八红旗手标兵、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三八红旗集体联系人：杨娅  伍欣 

联系电话：0871—63995528
    电子邮箱：ynsflxcb2@163.com
    通讯地址：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西坝路33号青年大厦省妇联宣传部
申报全国巾帼文明岗联系人：陈宏宇

联系电话：0871-63995531
电子邮箱：ynfzb@126.com
通讯地址：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西坝路33号青年大厦云南省妇联妇女发展部

全国三八红旗手信息管理系统技术服务：19928352729 

全国三八红旗手信息管理系统网址：https://nf.southcn.com/web/cn-women/index.html#/
    附件：1.所需材料及报送要求
          2.全国三八红旗手标兵候选人登记表
          3.全国三八红旗手候选人登记表(组织推荐)
          4.全国三八红旗集体候选集体登记表
          5.全国三八红旗手推荐名单汇总表

6.全国三八红旗集体推荐名单汇总表

7.全国巾帼文明岗推荐表

8.全国巾帼文明岗推荐名单汇总表
                            云南省妇联办公室

                            2024年12月25日

附件1
所需材料及报送要求
全国三八红旗手标兵、全国三八红旗手(集体)

（一）电子版材料

    1.全国三八红旗手标兵
    （1）全国三八红旗手标兵候选人登记表；
    （2）候选人3000字详细事迹、500字简要事迹；
    （3）候选人近期1寸白底彩色标准照1张(jpg格式，像素不低于295×413)，近期彩色工作照3张、生活照3张(jpg格式，像素不低于768×1024)；
    （4）反映候选人本人事迹的视频资料，时长3—5分钟（通过百度网盘发送）。
    2.全国三八红旗手(集体)
    （1）全国三八红旗手候选人登记表、全国三八红旗集体候选集体登记表；
    （2）候选人近期1寸白底彩色标准照1张(jpg格式，像素不低于295×413)，候选人（集体）近期彩色工作照1张(jpg格式，像素不低于768×1024)；
    （3）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三八红旗集体推荐名单汇总表。

3.2024年度全国三八红旗手标兵、全国三八红旗手（集体）推荐报告    

4.评前报告             
    （二）纸质版材料
    1.全国三八红旗手标兵

    全国三八红旗手标兵候选人登记表，以A4纸打印，一式三份，加盖公章。

    2.全国三八红旗手(集体)

    （1）全国三八红旗手候选人登记表、全国三八红旗集体候选集体登记表，以A4纸打印，一式三份，加盖公章；

（2）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三八红旗集体推荐名单汇总表，以A4纸打印，加盖公章。

3.2024年度全国三八红旗手标兵、全国三八红旗手（集体）推荐报告    

4.评前报告             

    （三）报送要求
1.所有纸质版材料请以邮政EMS方式寄送。
2.各推荐单位以社会化推荐形式推荐参评的全国三八红旗手候选人材料，报送时间以社会化推荐公告要求时间为准。
二、全国巾帼文明岗

（一）电子版材料

1.全国巾帼文明岗推荐表

2.全国巾帼文明岗推荐表汇总表

3.评前报告
（二）纸质版材料
1.全国巾帼文明岗推荐表，以A4纸打印，一式三份，加盖公章。

2.全国巾帼文明岗推荐表汇总表，以A4纸打印，一式三份，加盖公章。

3.评前报告。
（三）报送要求
全国巾帼文明岗推荐表，主要事迹一栏要求事迹突出、文字简练，不超过800字，并由推荐单位加盖公章。

附件2

全国三八红旗手标兵候选人登记表
推 荐 单 位 云南省妇女联合会                   
工 作 单 位 _______________                   
姓       名 _______________                   
填 表 时 间 _______________                   
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制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照片

	民族
	
	学历
	
	政治面貌
	
	

	工作单位
	
	

	职    务
	
	职     级
	
	

	通讯地址
	

	邮编
	
	手机
	
	固定电话
	

	获得全国三八红旗手称号时间
	

	主
要
获
奖
情
况
	

	主

要

事

迹


	（500字以内）


	所

在

单

位

意

见
	（盖 章）
年  月   日

	省

级

推

荐

单

位

意

见
	（由推荐单位征求相关部门意见，具体情况见“注”）
（盖 章）
年  月   日

	全

国

妇

联

审

核

意

见
	（盖 章）
年  月   日


注：申报全国三八红旗手标兵候选人的企业负责人，须经当地县（市）以上市场监督管理、税务、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应急管理、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等部门审查同意。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负责人要经过审计、纪检监察等部门审查同意。党政机关、人民团体和事业单位的领导干部，要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征得有关组织人事和纪检监察部门审查同意。农民需经农村基层党组织审查同意。
附件3
全国三八红旗手候选人登记表
（组织推荐）
推 荐 单 位 云南省妇女联合会                    
工 作 单 位 _______________                   
姓       名 _______________                   
填 表 时 间 _______________                   
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制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照片

	民族
	
	学历
	
	政治面貌
	
	

	工作单位
	
	

	职    务
	
	职    级
	
	

	通讯地址
	

	邮编
	
	固定电话
	
	手机
	

	主
要
获
奖
情
况
	

	主
要
事
迹

	（500字以内）


	所
在
单
位
意
见
	（盖 章）
年  月   日

	省
级
推
荐
单
位
意
见
	（由推荐单位征求属地公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等部门意见。其它情况见“注”）
（盖 章）
年  月   日

	全
国
妇
联
审
核
意
见
	（盖 章）
年  月   日


    注：申报全国三八红旗手候选人的企业负责人，须经当地县（市）以上市场监督管理、税务、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应急管理、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等部门审查同意。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负责人还需经过审计、纪检监察等部门审查同意。党政机关、人民团体和事业单位领导干部，要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征得有关组织人事和纪检监察部门审查同意。农民需经农村基层党组织审查同意。
附件4
全国三八红旗集体候选集体登记表
推 荐 单 位 云南省妇女联合会                                  
集 体 名 称 _______________                 
          集体负责人姓名_______________                   
填 表 时 间 _______________
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制

	集体名称
	

	人    数
	
	女性人数
	

	负责人姓名
	
	性别
	
	职务
	

	通讯地址
	

	邮    编
	
	固定电话
	
	手机
	

	主
要
获
奖
情
况
	

	主
要
事
迹

	（500字以内）


	所
在
单
位
意
见
	（盖 章）
年  月   日

	省
级
推
荐
单
位
意
见
	（由推荐单位征求属地公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等部门意见。其它情况见“注”）
（盖 章）
年  月   日

	全
国
妇
联
审
核
意
见
	（盖 章）
年  月   日


    注：申报全国三八红旗集体候选集体的企业，须经当地县（市）以上市场监督管理、税务、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应急管理、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等部门审查同意。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还需经过审计、纪检监察等部门审查同意。党政机关、人民团体和事业单位，要征得有关组织人事和纪检监察部门审查同意。

附件5
全国三八红旗手推荐名单汇总表
                                                                        填表单位（公章）
	序号
	姓名
	出生年月
	民族
	学历
	政治面貌
	单位及职务
	曾获主要荣誉

	
	
	
	
	
	
	
	

	
	
	
	
	
	
	
	

	
	
	
	
	
	
	
	

	
	
	
	
	
	
	
	

	
	
	
	
	
	
	
	

	
	
	
	
	
	
	
	

	
	
	
	
	
	
	
	

	
	
	
	
	
	
	
	

	
	
	
	
	
	
	
	


附件6
全国三八红旗集体推荐名单汇总表
填表单位（公章）   
	序号
	单位名称
	总人数
	女性人数
	曾获主要荣誉

	
	
	
	
	

	
	
	
	
	

	
	
	
	
	

	
	
	
	
	

	
	
	
	
	

	
	
	
	
	


附件7
全国巾帼文明岗推荐表

	单位及岗组名称
	
	电话
	

	通讯地址
	
	邮编
	

	主

要

事

迹

（800字）
	

	主要

获奖

情况
	

	所在单位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推荐单位意见

（由推荐单位征求属地公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等部门意见。其它情况见“注”）

盖章

年  月  日
	全国妇联审核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注：申报全国巾帼文明岗候选对象的企业，须经当地县（市）以上市场监督管理、税务、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应急管理、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等部门审查同意。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还需经过审计、纪检监察等部门审查同意。党政机关、人民团体和事业单位，要征得有关组织人事和纪检监察部门审查同意。拟推荐对象为已在市场监管部门登记的家庭农场和农民专业合作社，只需征求市场监管部门意见。

附件8

	全国巾帼文明岗推荐名单汇总表

	推荐单位（公章）：        　　　　　　　　　　　　                                   名额（个）：

	序号
	单位名称
	曾获主要奖励
	备注

	
	
	
	

	
	
	
	

	
	
	
	

	
	
	
	

	
	
	
	

	
	
	
	




